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瑞福进取（

150001

）暂停交易的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

"

本公司

"

）已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在指定媒体、深交所网

站（

http://www.szse.cn

）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ubssdic.com

）对因瑞福优先本年度开放申购赎回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影响瑞福进取的收益与风险预期及瑞福进取暂停交易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公告。现就瑞福进取暂停交易的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瑞福分级

"

）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17

日。 瑞福分级通过收益

分配的安排，将基金份额分成预期收益与风险不同的两个级别，即优先级基金份额（简称

"

瑞福优先

"

，基金代

码：

121007

）和普通级基金份额（简称

"

瑞福进取

"

，交易代码：

150001

）。

二、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瑞福优先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一年时开放一次。本次瑞福优先的开放日为

2011

年

7

月

18

日，集中申购与赎回期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起至

2011

年

7

月

18

日止。 有关本次瑞福优先开放业务办理

的相关安排详见

2011

年

7

月

6

日公布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办理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之瑞福优先份额的集中申购与赎回公告》。

三、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在每一个开放日，瑞福分级以瑞福优先的有效赎回申请为基准对瑞福优先的

申购进行份额限制。因此本次开放日结束后，瑞福优先份额规模有可能出现缩减，两级基金份额配比可能出现

相应变化，将会影响瑞福进取的收益与风险预期，进而影响瑞福进取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1

、瑞福优先的份额规模出现缩减后，若瑞福分级的基金份额净值上升并进行超额收益分配时，每份瑞福

进取分配的收益可能会少于瑞福优先与瑞福进取两级份额配比不变情形下分配的收益。瑞福优先的净赎回率

越高，每份瑞福进取分配的收益少于两级份额配比不变情形下分配的收益的幅度可能越大。

2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目前瑞福进取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中已经按照

"

虚拟清算

"

原则对瑞福优

先启动了

"

有限的本金保护机制

"

。 如果瑞福优先的份额规模出现缩减，则参考净值计算中涉及的

"

本金差额弥

补

"

的总额可能会下降，从而瑞福进取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有可能出现上升。

四、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瑞福进取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1

年

7

月

19

日实施停牌。 本次瑞

福优先开放日结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对瑞福优先份额集中申购与赎回的结果进行公告，并及时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瑞福进取复牌。

五、截至目前，除上述瑞福优先开放业务办理的相关事项外，瑞福分级运作正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公告发布之日（

2011

年

7

月

8

日）上午瑞福进取停牌一小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588

股票简称：史丹利 编号：

2011-004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712

号

"

文核准，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3,25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5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

1,137,5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7,284,500.00

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

投资额为

510,000,000.00

元，超额募集资金

577,284,500.00

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

"

中瑞岳华验字

[2011]

第

111

号

"

《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连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或

"

国泰君安

"

）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县支行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该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一、公司在上述四家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帐号为：

211711463372

，截止

2011

年

7

月

5

日，专户余额为

270,052,450.00

元（其中含扣除财务费用后的利息收入

52,500.00

元），没有以存单方式存放的

募集资金。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山东临沭

80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

"

山东平原二期

32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

项目

"

、

"

广西贵港一期

9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和

"

广西贵港二期

20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帐号为：

1610021029200061278

，截

止

2011

年

7

月

5

日，专户余额为

257,402,283.05

元（其中含扣除财务费用后的利息收入

52,500.00

元），没有以存

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山东临沭

80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

"

山东平原二期

32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

"

广西贵港一期

9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和

"

广西贵港二期

20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县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帐号为：

15-898101040024391

，截

止

2011

年

7

月

5

日，专户余额为

259,949,966.95

元（其中含扣除财务费用后的利息收入

52,500.00

元），没有以存

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山东临沭

80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

"

山东平原二期

32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

"

广西贵港一期

9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和

"

广西贵港二期

20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帐号为：

531903166510377

，截止

2011

年

7

月

5

日，专户余额为

300,093,180.86

元（其中含扣除财务费用后的利息收入

55,880.86

元），没有以存单方式存放

的募集资金。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山东临沭

80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

"

山东平原二期

32

万吨

/

年新型复合

肥项目

"

、

"

广西贵港一期

9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和

"

广西贵港二期

20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

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泰君安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泰君安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

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福民、丁颖华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复印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机构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和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４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３６

，

００５

，

５４５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５７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８２

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１１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３９７

石狮市新湖丰泰贸易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５０９

石狮市鸿发电脑绣花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阳光乌山荣域

Ａ

区

咨询联系人：江信建、徐慜婧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

８８７０６７１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 � � �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释义

在本可研报告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香雪制药 指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香雪药业 指 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

一、 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 成功上市后，公司的综合实

力跃升到一个新台阶，品牌影响力在全国范围内显著提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医药工业属于无明显周期的行业，我国的医药工业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加、疾病谱改变和医保投入加大导致终端需求

释放等因素的驱动下一直处于高速成长的状态。 随着我国居民的医疗消费需求进一步上升，加之医保制度更加完善、医保

服务的水平提高，未来医疗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药品终端消费的平均增速超过

２０％

，预计

２０１１

年我国药品

终端消费将超过

１００００

亿，医药行业仍将保持

２０％

以上的高速发展态势。

公司将紧紧抓住市场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立足于主营业务，发挥公司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份额。 同

时，公司本着稳健原则和效益原则，依托日益扩大的品牌效应和上市的资本优势，对有潜在价值的行业内企业实施并购，快

速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并使募集资金尽快产生效益，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使股东价值最大化。

（二）项目简介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

（

１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３５％

（按照《公司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相关规定“全

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

２

）拟以公司拥有的评估值为

８

，

６０１．７５

万元的实物和无形资产（该资产系公司购买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

进行出资，计入注册资本、资本公积分别为

５

，

２００

万元和

３

，

４０１．７５

万元，非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６５％

。

公司通过投入资产以及配套现金设立香雪药业：一方面，设立一个独立的香雪药业从事注射剂、冻干粉针剂等业务，增

加公司目前生产剂型和药品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固定资产服务于生产经营活动；此外，公司通过部分现金出

资，将用于现有设施整合改造、产品研发、市场开拓以及营销网络建设和流动资金等方面，使香雪药业能够独立而快速健康

的发展。

二、 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１

、名称：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

（

１

）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现金出资；

（

２

） 拟以公司拥有的评估值为

８

，

６０１．７５

万元的实物和无形资产（该资产系公司购买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的部分资

产）进行出资，计入注册资本、资本公积分别为

５

，

２００

万元和

３

，

４０１．７５

万元。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生产片剂（含激素类），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类），冻干粉针

剂（含抗肿瘤类），原料药（异环磷酰胺、雷替曲塞、多西他赛、紫杉醇、氯法拉滨、奈拉滨、帕米磷酸二钠、吲哚布芬、瑞舒伐他

汀钙、依达拉奉、谷氨酸精氨酸、水飞蓟宾二偏琥珀酸酯钠）。

（二）已购买的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基本情况

１

、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普药车间设备、头孢车间设备、青霉素车间设备、肿瘤针剂车间设备、普通针剂车间设备、合成车间

设备、实验室设备、供水系统、供气系统、空压系统、消防系统、空调系统、净化系统、工具、在建工程等。

２

、 商标

拥有

１７

项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至

１

清平灵

３５４８９８０

第五类

２０１５．０８．２０

２

贺尔平

４７７９４５５

第五类

２０１８．１２．１３

３

贺尔宁

４７７９４５３

第五类

２０１８．１２．１３

４

贺尔生

４７７９４５４

第五类

２０１８．１２．１３

５

生延

４７７８９８４

第五类

２０１８．１２．１３

６

清平堂

７８６８２９６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７

清平宝

７８６８３４２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８

贺雪平

７８６８３５９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９

清平宁

７８６８３０７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１０

清平珈泰

７８６８３１７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１１

清平尔泰

７８６８３２７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１２

贺清平

７８６８３８６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１３

贺捷

７８７３５７８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１４

贺丰

７８７３６０４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１５

清平安泰

７８６８３５１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１６

贺晴平

７８６８３８０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１７

贺盛

７８６８３７１

第五类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

３

、 《药品生产许可证》

拥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为粤

２０１１０５３８

），生产地址：河源市东源大道；生产范围：

片剂（含激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类），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类），原料药（异环磷酰胺、

雷替曲塞、多西他赛、紫杉醇、氯法拉滨、奈拉滨、帕米磷酸二钠、吲哚布芬、瑞舒伐他汀钙、依达拉奉、谷氨酸精氨酸、水飞蓟

宾二偏琥珀酸酯钠、阿糖腺苷、甲苯磺丁脲、合成鱼腥草素、吡嗪酰胺、甲硝唑、奥拉西坦）。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 《药品

ＧＭＰ

证书》

拥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品

ＧＭＰ

证书》

３

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有效期至

１

粤

Ｋ０８６８

原料药

（

异环磷酰胺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

粤

Ｋ０８１４

片剂

（

含激素类

），

胶囊剂

（

含头菌胞素类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

３ Ｋ５１１８

冻干粉针剂

（

抗肿瘤药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５

、 《药品注册批件》

拥有国家批准文号的药品有

５８

个品种。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１

布洛芬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３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２

乙酰螺旋霉素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５０９４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３

盐酸吡硫醇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５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４

西咪替丁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５

舒必利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５９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６

醋酸地塞米松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４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７

异烟肼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６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８

安乃近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９

藻酸双酯钠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０

吡拉西坦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１

芬布芬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９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２

氯氮平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３３９４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３

醋酸泼尼松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５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４

去痛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５

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３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６

阿莫西林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７

双嘧达莫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８

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３５６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９

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

咳特灵胶囊 国药准字

Ｚ４４０２３８２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１

氯霉素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９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２

诺氟沙星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３

盐酸二甲双胍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３３９５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４

合成鱼腥草素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５１８５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５

合成鱼腥草素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５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６

红霉素肠溶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３３９３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７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５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８

肌苷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５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９

咳特灵片 国药准字

Ｚ４４０２３８０５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３０

甲苯磺丁脲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６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４２

盐酸吗啉胍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３１２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４３

利福平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４４

甲硝唑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５４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４５

头孢氨苄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３５６６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４６

维生素

Ｃ

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４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４７

甲硝唑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５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４８

西咪替丁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５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４９

曲克芦丁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３１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５０

维生素

Ｂ６

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３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５１

甲苯磺丁脲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５３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５２

头孢拉定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３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５３

头孢羟氨苄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３５６７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５４

盐酸乙胺丁醇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５５

土霉素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４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５６

维生素

Ｂ１

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５７

异环磷酰胺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４６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５８

注射用异环磷酰胺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３６９７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４１

卡托普利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５６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３１

珍菊降压片 国药准字

Ｚ４４０２３８０６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３２

琥乙红霉素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７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３３

吡嗪酰胺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９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３４

头孢氨苄甲氧苄啶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５８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３５

吡嗪酰胺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６９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３６

维

Ｕ

颠茄铝镁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５８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３７

吡哌酸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３６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３８

阿糖腺苷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５８５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３９

硫酸沙丁胺醇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２４５７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４０

制霉菌素片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３３９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６

、 专有技术

拥有专有技术共有

１３

项，具体如下：

序号 名称

１

二甲双胍吡咯列酮技术

２

复方替米沙坦技术

３

精氨酸谷氨酸盐原料及注射液及粉针技术

４

雷替曲塞原料技术

５

氯法拉滨原料及注射液及粉针技术

６

奈拉滨原料及注射液及粉针技术

７

帕米磷酸钠技术

８

瑞舒伐他汀钙技术

９

双氯芬酸钠利多卡因技术

１０

依达拉奉技术

１１

异环磷酰胺技术

１２

吲哚布芬技术

１３

吲哚布芬原料技术

（三）关于

２

，

８００

万元现金出资具体用途

香雪药业拟投入的

２

，

８００

万元现金用途包括：现有设施整合改造约

５００

万元、产品研发约

５００

万元、市场开拓以及营销

网络建设约

２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约

１６００

万元。

三、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必要性

１

、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随着公司各项服务的开展以及业务内容的不断扩展，尤其是公司上市后，品牌知名度的提升，香雪制药的营业规模高

速增长，公司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保障公司各项业务可以顺利稳定的开展。

２

、 丰富香雪制药医药产品和剂型的需要

公司目前的产品库已形成一定规模，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对香雪产品需求。 公司需要引进更多、更优质的

产品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尤其是当前伴着竞争对手对丰富医药产品类别的投入，公司有必要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以及资

金的投入，加强对优质的、有潜力的医药产品进行开发和生产。

通过设立香雪药业，能够新增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品种、剂型，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更为重要的是丰富了公

司的医药产品布局，扩大完善香雪制药产业链，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３

、 提升香雪制药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目前，香雪制药的产品结构相对比较集中，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主导产品 “抗病毒口服液”、“板蓝根颗粒”等销售收入占公司

总收入的

８５％

以上。 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加和快速发展，单一主导产品势必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香雪制药未来发展空间

仅靠“抗病毒口服液”很难保障公司持续、快速的做大做强。

通过项目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更多细分市场的竞争力，可以提升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增加公司的消费群，同时也利

于提升公司分销业务的开展，从产品质量、业务水平、综合竞争力等方面，香雪制药的品牌形象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项目的实施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

、 公司的专注优势

香雪制药自创立依赖注意力始终专注于制药领域，定位亦很明确。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是公司在本行业的实力更强、优

势更明显、市场份额更多，符合公司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必将获得资源聚集。

２

、 公司的品牌优势

２００６

年以来，香雪商标相继被评为“广州市著名商标”、“广东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主要产品“香雪”抗病毒口

服液和板蓝根颗粒已称为广东地区具有领先低位、在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感冒中成药，其中在全国感冒药中的品牌知

名度排在前列。

３

、 公司的销售渠道和管理优势

香雪制药具备一支经验丰富、市场开拓能力突出的一流销售队伍；并已经形成一套有效的营销管理模式。 自公司成立

以来，公司的销售网络不断扩大，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公司已覆盖

３０

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产品销售的经销商约

１

，

０００

多

个、医院约

２

，

０００

多家、药店约

５０

，

０００

多家。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规模更大、业务更广。

４

、 公司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优势

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对已经投产的各种产品建立了健全的质量标准保证体系，并且公司

产品历次市场抽检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

，无重大质量事故发生。 本次项目实施之后，公司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控制也必将延续到

香雪药业的产品当中。

５

、 公司的资金优势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登录创业板，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募集到了较多的发展资金。 公司本着稳健原

则和效益原则，依托日益扩大的品牌效应和上市的资本优势，对有潜在价值的行业内企业实施并购，并使募集资金尽快产

生效益，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使股东价值最大化。

四、 项目效益分析

１

、 本次项目实施有利于完善香雪制药的产业链，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在市场的竞争地位，使公司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获取更多利润。

２

、 本次项目的实施，必将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３

、 本次项目实施后，公司的经营规模将会得到较大的增长，从而为国家和地方的税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４

、 香雪药业共有

４

种剂型，

５８

个药品品种，实现完全达产预计在

２０１４

年。 达产后销售额达

１

亿元，产生利润

１８００

万元。

预计本次设立香雪药业不会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造成很大影响。

项目投产后盈利预测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值

１

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

万元

）

１００００

２

达产后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４００

３

达产后净利润

（

万元

）

１８００

４

投资利润率

２２．５％

５

财务内部收益率

１３．８８％

６

投资回收期

（

年

）

４．５

五、 项目风险分析

１

、 管理风险

设立全资子公司可能与公司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可能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 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

管理制度，通过加强管理和对业务的控制，及时发现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２

、 市场风险

公司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进入项目目标市场，可能存在对当地市场了解不全面而产生的风险，如果不能较快的适应市

场、开发市场，有可能影响预期目标的实现。

六、 报告结论

香雪制药成功上市后，品牌影响力和管理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资本实力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超募资金使

用上，公司制定了围绕主业的战略，通过收购相关企业促使香雪制药获得快速发展。 拟设立公司的产品体系成熟，本地资源

丰富，资产结构也已得到优化，与香雪制药存在良好的产品与市场融合空间。

综合以上分析，本项目实施后，通过资源整合、渠道共享建设，投资收益显著，投资风险可控，能够切实有效提高超募资

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股东价值增长预期。 面临如此有利的发展机遇，公司立足于主营业务，整合资源，增加市场份额的可行、

有效的投资项目，应尽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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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１４７

证券简称： 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时

４

、 会议地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２

号会议室。

５

、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６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星期一）

７

、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为本公

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２

、 本次会议拟审议的议案如下：

（

１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登记地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２

号证券部。

３

、 登记方式：

（

１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

东。

（

２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手续；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４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

信函或传真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５

） 注意事项：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

须出示原件。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滨、龚晏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２２２１１０１０

传真：

０２０－２２２１１０１８

联系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峰园路

２

号五楼证券部。

邮编：

５１０６６３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３

、登记表格

附件一《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五日

附件一：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

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发言意向及要点

：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附注：

１

、 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 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之前以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不接受电

话登记。

３

、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

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东登记表上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的股东

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４

、 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全权代表本人（公司）出席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星期一）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人（公司）于下表所列指示行使表决权，对于可能纳入会议审议的临时提案或其

他本人（公司）未做具体指示的议案，受托人（ 享有 不享有）表决权，并（ 可以 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其行使表决的后果均为本人（公司）承担。

序号 审议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一议案限选一项，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

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其它符号的视同弃权统计。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受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１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３

、 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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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永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对召开董事会的规定，经表决方式通过并作出如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

１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

民币现金出资；（

２

）拟以公司拥有的评估值为

８

，

６０１．７５

万元的实物和无形资产（该资产系公司购买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的

部分资产，关于购买该资产情况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发布的公告）进行出资，计入注册资本、资本公积分别为

５

，

２００

万

元和

３

，

４０１．７５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发表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４７

证券简称： 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召开会议

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了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本次会

议的召开、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召开监事会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麦镇江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项目，适应公司生产经营发展规模，使用的超募资金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

联交易。

经审议，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

１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现金出资；（

２

）拟以公司拥有的评估值为

８

，

６０１．７５

万元的实物和无形资产（该资产系公司购买广东清平制药

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关于购买该资产情况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发布的公告）进行出资，计入注册资本、资本公积分别

为

５

，

２００

万元和

３

，

４０１．７５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五日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雪

药业”）项目，公司事前已将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相关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

通，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有关文件。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计划符合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需要，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丰富公司医药产品和剂型，

培育新的核心产品，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以及经营效益的提升，符合公

司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本次超募

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决策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据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用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薛洁华

杨文蔚

黄 卫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４７

证券简称： 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和管理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９６

号文核

准，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１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９９

元

／

股。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５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

６８０

，

６９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０

，

４１０

，

７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００３

，

２７９

，

３００

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确认，并出具了

大信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１１４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

二、 前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募集资金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

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同意超募资金

３

，

７５０

万元收购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３

，

５９０

万元收购收购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增资。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

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６９７

万元购买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５

、剩余超募资金

２４

，

９９０．９３

万元存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主业发展，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三、 投资概述

１

、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丰富公司医药产品和剂型，培育新的核心产品，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

力，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以及经营效益的提升，同时，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在河源设立全资子公司。

２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雪药

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五、 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 名称：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

２

、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

（

１

）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现金出资。 拟投入的

２

，

８００

万元现金用途包括：现有设施整合改造约

５００

万元、

产品研发约

５００

万元、市场开拓以及营销网络建设约

２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约

１６００

万元。

（

２

） 拟以公司拥有的评估值为

８

，

６０１．７５

万元的实物和无形资产（该资产系公司购买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的部分资

产，关于购买该资产情况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发布的公告）进行出资，计入注册资本、资本公积分别为

５

，

２００

万元和

３

，

４０１．７５

万元。

３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 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生产片剂（含激素类），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类），冻干粉

针剂（含抗肿瘤类），原料药（异环磷酰胺、雷替曲塞、多西他赛、紫杉醇、氯法拉滨、奈拉滨、帕米磷酸二钠、吲哚布芬、瑞舒伐

他汀钙、依达拉奉、谷氨酸精氨酸、水飞蓟宾二偏琥珀酸酯钠）。

六、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随着公司各项服务的开展以及业务内容的不断扩展，尤其是公司上市后，品牌知名度的提升，香雪制药的营业规模高

速增长，公司的现有生产线等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需要更多的基础设备投入其中，以满足公司各

产品的顺利生产，保障公司各项业务可以顺利稳定的开展。

２

、丰富公司医药产品和剂型的需要

公司目前的产品库虽然拥有的资源较多，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需要引进更多、更优质的产品来丰

富公司的产品线， 尤其是当前伴着竞争对手对丰富医药产品类别的投入， 公司有必要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以及资金的投

入，加强对优质的、有潜力的医药产品的收购。

通过设立香雪药业，能够为公司新增品种

４５

个，新增剂型

２

个，新增原料药

１２

种。 同时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更为

重要的是丰富了公司的医药产品布局，扩大完善香雪制药产业链，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３

、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目前，公司的产品结构相对比较集中，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主导产品 “抗病毒口服液”、“板蓝根颗粒”等销售收入占公司总收

入的

８５％

以上。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加和快速发展，单一主导产品势必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公司未来发展空间仅靠“抗病

毒口服液”很难保障公司持续、快速的做大做强。

通过项目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在产品方面的市场竞争力，可以提升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增加公司的消费群，同时也利

于提升公司分销业务的开展，从产品质量、业务水平、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公司的品牌形象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通过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增加产能、增加剂型、增加药品品种，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核心竞

争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以及经营效益的提升，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二）设立全资子公司可行性分析

设立全资子公司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

、 公司的专注优势

公司自创立依赖注意力始终专注于制药领域，定位亦很明确。 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香雪药业，使公司在本行业的实力

更强、优势更明显、市场份额更多，符合公司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必将获得资源聚集。

２

、 公司的品牌优势

２００６

年以来，香雪商标相继被评为“广州市著名商标”、“广东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主要产品“香雪”抗病毒口

服液和板蓝根颗粒已称为广东地区具有领先低位、在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感冒中成药，其中在全国感冒药中的品牌知

名度排在前列。

３

、 公司的销售渠道和管理优势

公司具备一支经验丰富、市场开拓能力突出的一流销售队伍；并已经形成一套有效的营销管理模式。 自公司成立以来，

公司的销售网络不断扩大，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公司已覆盖

３０

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产品销售的经销商约

１

，

０００

多个、医院

约

２

，

０００

多家、药店约

５０

，

０００

多家。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规模更大、业务更广。

４

、 公司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优势

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对已经投产的各种产品建立了健全的质量标准保证体系，并且公司

产品历次市场抽检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

，无重大质量事故发生。 本次项目实施之后，公司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控制也必将延续到

香雪药业的产品当中。

５

、 公司的资金优势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登录创业板，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募集到了较多的发展资金。 公司本着稳健原

则和效益原则，依托日益扩大的品牌效应和上市的资本优势，对有潜在价值的行业内企业实施并购，并使募集资金尽快产

生效益，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使股东价值最大化。

（三）存在的风险

１

、 管理风险

设立全资子公司可能与公司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可能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 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

管理制度，通过加强管理和对业务的控制，及时发现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２

、 市场风险

公司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进入项目目标市场，可能存在对当地市场了解不全面而产生的风险，如果不能较快的适应市

场、开发市场，有可能影响预期目标的实现。

（四）项目效益分析

１

、 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链，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在市场的竞争地位，使公司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

取更多利润。

２

、 设立全资子公司必将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３

、 设立全资子公司后，公司的经营规模将会得到较大的增长，从而为国家和地方的税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４

、 全资子公司香雪药业共有

４

种剂型，

５８

个药品品种，实现完全达产预计在

２０１４

年。 达产后销售额达

１

亿元，产生利润

１８００

万元。 预计本次设立香雪药业不会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造成很大影响。

项目投产后盈利预测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值

１

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

万元

）

１００００

２

达产后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４００

３

达产后净利润

（

万元

）

１８００

４

投资利润率

２２．５％

５

财务内部收益率

１３．８８％

６

投资回收期

（

年

）

４．５

七、 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项目，适应公司生产经营发展规模，使用的超募资金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

联交易。

经审议，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

１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现金出资；（

２

）拟以公司拥有的评估值为

８

，

６０１．７５

万元的实物和无形资产（该资产系公司购买广东清平制药

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进行出资，计入注册资本、资本公积分别为

５

，

２００

万元和

３

，

４０１．７５

万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计划符合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需要，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丰富公司医药产品和剂型，培育新的核

心产品，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以及经营效益的提升，符合公司持续发展

的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本次超募资金的使

用计划和决策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

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

成关联交易。

据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用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香雪制药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查阅购买协议、评估报告、董事会决议、独立董

事意见等方式对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核查，认为：

香雪制药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香雪药业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并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

用（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香雪制药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香雪制药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进一步开

拓市场，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中信建投同意香雪制药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

八、 备查文件

１

、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４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五日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雪制药”、“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

金使用（修订）》等有关规定要求，中信建投以及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友新、冯烜对香雪制药以“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

资金项目”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香雪制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香雪制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９６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１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３．９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５

，

３６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００

，

３２７．９３

万元。 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１１４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香雪制药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香雪制药将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以下项目：现代中药制剂技术改造项目

９

，

８００

万元、

中药提取生产线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８

，

５００

万元、区域营销中心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６

，

０００

万元、中药饮片标准化技术改造项目

６

，

０００

万元、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４

，

０００

万元、抗病毒口服液循证医学药物经济学评价技术改造项目

３

，

０００

万元

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６３

，

０２７．９３

万元。

二、关于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事项的核查情况及

意见

１

、设立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简要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各类片剂、

胶囊剂等药品，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计划以募集资金及资产出资，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出资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其余部分以已收购的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资产按评估值出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购买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香雪制药与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平制药”）签订了《购买广东清平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协议》，购买清平制药的部分资产：

（

１

）固定资产标的：现厂区内所有机器设备、机器配套设施及未验收的在建机器设备等。 但现厂区内的土地、房屋建筑

物和构筑物以及厂区道路及植被树木除外；

（

２

）无形资产标的：技术成果、专有技术、商标、批准文件、药品注册证、药品生产批件和经营许可文件等，但土地使用权

除外。

经双方协商，上述资产的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８

，

６９７

万元。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０８０

号），上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８

，

６０１．７５

万元。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机构针对上述购买资产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已

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资金

８

，

６９７

万元完成本次收购。

３

、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

限公司的议案》。

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收购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计划符合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需要，有利于抓住行业景气度提升的有利契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

和丰富公司医药产品和剂型，培育新的核心产品，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

以及经营效益的提升，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时，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决策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据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用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香雪制药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查阅购买协议、评估报告、董事会决议、独立董

事意见等方式对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核查，认为：

香雪制药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香雪药业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并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

用（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香雪制药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香雪制药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进一步开

拓市场，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中信建投同意香雪制药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签字：

＿＿＿＿＿＿＿＿＿＿＿＿＿＿ ＿＿＿＿＿＿＿＿＿＿＿＿＿＿

陈友新 冯 烜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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